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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被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企业，先后投
入近千万，后来当地政府毁约，企业没办下去，投资款也
要不回来。”近日，六安市万景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下

称万景公司）负责人向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投诉称，他
们企业预征地时，除了向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缴纳土地
征用费用之外，还要按照“当地政府惯例”缴纳“工作协
调经费”，且没有票据，如今想退还自然也很难。

□记者 李世宏

落户被收“协调费”，村里镇里五五分
企业项目没办成，近千万元投资款索要难；事发六安裕安区

万景公司的法人代表汪亚超向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介绍，该公司于2011年11月应六安市裕安区政

府招商办邀请落户该区，2013 年正式落地并先后投资

900 万元左右，对获得使用权的城南镇周湾村境内 85

亩土地进行平整，准备永久性投资经营。然而，2014年

3月，裕安区政府突然以该公司项目预征地段未获市政

府规划部门批准为由，取消供地。政府突然毁约，让万

景公司前期三年的规划及部分投资全部化为泡影。

“既然政府毁约，土地也被收回，我们预付的土地报

批、征地等费用也应该按照合同约定退回。”汪亚超表

示，钱缴给政府容易，想要退回却很难。汪亚超说，该公

司缴纳 601 余万元预征地费用，而城南镇政府仅开具

了 201 余万元的票据。从政府通知停止供地后一年多

时间内，他们奔波无数次，直到今年 2 月 10 日，城南镇

政府才退回201余万元报批费用。

汪亚超表示，该公司除了垫付林地、农用地转用的

报批及其费用，还按照当地政府惯例支付当地镇里和村

里3000元/亩工作协调经费，合计二十多万元。“我们

没查到‘工作协调经费’这项收费项目依据，所以城南镇

这项收费肯定有问题。”汪亚超说。

爆料：

企业没办成，近千万元投资难要回

村委会：
协调经费村、镇对半分

根据爆料，市场星报、安徽财

经网记者找到了协议中的乙方（城

南镇周湾村委会）。在村委会，记

者见到了乙方签字代表，村书记方

家俊。

记者：“万景公司曾在你们村

预征 80 多亩地,协议中的 3000 元/

亩‘工作协调经费 ’，村里分得多

少？”

方家俊：“ 村 委 会 分 得 1500

元/亩,村委会开票据做账。”

记者：“开具什么票据？”

方家俊：“城南镇统一收款收

据，账目在三资代理保管。”

记者：“票据的付款单位方是

什么单位？”

方家俊：“城南镇政府。”

采访期间，一个自称是周湾村

原下派周书记告诉记者，“工作协

调经费”早在几年前就存在了，而

且这不仅仅是城南镇，其他很多

乡镇都存在，都是按照惯例来收

取的。

物价局：
未听说过此项收费

在六安市裕安区物价局收费

管理科，一女性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来没有见过此项收费（工作协调

经费）。“因为是政府行为，我们也

不敢定性，也不好多说。”

非税局：
都是按照惯例收取

在裕安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局，该局程副局长说，收取“协调

费”是六安市多年来的惯例，该项

收费没有规定的依据；不过，政府

收费应该开具往来结算收据。程

副局长表示，这项收费交给乡镇也

可以，但应纳入财政收入。城南镇

以前征地多，每年收取有上千万

“工作协调经费”。

财政局：
不开票就属“小金库”

在裕安区财政局，一位没有透

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

府收费都需要开具票据，收取的

费用需要上缴财政账户；如果镇

政府收取费用没有开具票据，在

票据里反映不出来，那就属于“小

金库”。

招商单位：
钱兑付给村民了

万景公司当初招商引资服务

单位是裕安区委办。记者电话联

系了曾负责联络的一位工作人员

高先生。他告诉记者，万景公司预

征土地没有通过六安市的规划是

区、镇都没料到的情况，该项目用

地也不得不被取消。目前，企业找

镇政府要回自己前期投资款，这也

很正常；但镇政府把钱都兑付给村

民了，所以很为难。

探访：

城南镇政府与招商引资企

业签订了《协议书》，责任和义务

很 明 确, 政 府 既 然 不 能 履 行 协

议，那就应该按照协议约定承担

自己的违约责任。城南镇政府

这种不履行《协议书》约定，是一

种不守诚信的行为，影响了政府

的形象和公信力；这种不守信

行 为 ，又 如 何 树 立 政 府 责 任 形

象，取信于民？

记者手记：


